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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丛麟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丛麟科技使用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作出的《关于同意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72 号），并经上海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60.6185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59.7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998.5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5,309.60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3,688.9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后，于 2022年 8月 22日出具了《验

资报告》（中汇会验[2022]6382 号）。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

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 9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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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为保障募

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募投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原计划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万元）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万元） 

1 

上海临港地区工业废物 

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示范基地

再制造能力升级项目 

上海 

天汉 
51,592.00 31,000.00 30,000.00 

2 
阳信县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二

期资源化项目 

山东 

环沃 
35,200.00 30,000.00 20,000.00 

3 
运城工业废物 

综合利用处置项目 

夏县 

众为 
34,994.27 28,000.00 20,000.00 

4 
运城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处置基地刚性填埋场项目 

夏县 

众为 
55,000.00 54,000.00 29,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丛麟 

科技 
60,000.00 60,000.00 44,688.96 

合    计 236,786.27 203,000.00 143,688.96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上海临港地区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示范基地再制造能力升级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上海天汉；“阳信县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二期资源化项目”的实施主

体为山东环沃；“运城工业废物综合利用处置项目”及“运城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处置基地刚性填埋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夏县众为。 

为保障上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采取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上述募投

项目，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汉”）提供

不超过 30,000 万元借款、向控股子公司山东环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环沃”）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元借款、向控股子公司夏县众为蓝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县众为”）提供不超过 49,000 万元借款，合计借款总额不

超过 99,000 万元。按照《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运

用计划，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提供相关借款的进

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利率参照当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5 年，根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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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所借款项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且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四、本次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沧海路 2865 号 

法定代表人：黄玉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废物经营（详见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详见许

可证），金属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保工程及相

关技术服务，环保、化工设备的销售，环保工艺、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丛麟科技持有其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总资产 109,852.39 

净资产 66,723.52 

营业收入 57,985.12 

净利润 22,714.40 

（二）山东环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28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九路东首路北 

法定代表人：李建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00 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研发；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及再生利用；环保工程施工

及相关技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保工艺、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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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金属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环保设备、

化工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丛麟科技持有其 51%的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总资产 37,476.80 

净资产 5,702.02 

营业收入 5,268.64 

净利润 -1,081.35 

（三）夏县众为蓝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1 月 1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夏县庙前镇文家庄村史家庄自然组 

法定代表人：侯雨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服务；大气污染治理服务；固体废弃物治理服务；危

险废物：危险废弃物治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垃圾清运服务；道路货

物运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丛麟科技持有其 80%的股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总资产 22,988.46 

净资产 4,999.75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0.18 

五、本次提供借款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本次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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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使

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管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需求，有利于保

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相关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

于募投项目的实际需要确定的，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

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募集

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天汉

提供不超过 30,000 万元借款、向控股子公司山东环沃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元借

款、向控股子公司夏县众为提供不超过 49,000 万元借款，合计借款总额不超过

99,000 万元，所借款项仅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且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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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为保障上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采取股

东借款的方式实施上述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9,000 万元，且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提供相

关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利率参照当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5

年，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所借款项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

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需求，有利于保

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

借款，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

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综上，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天汉提

供不超过30,000万元借款、向控股子公司山东环沃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借款、

向控股子公司夏县众为提供不超过 49,000 万元借款，合计借款总额不超过 99,000

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且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

担保。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丛麟科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

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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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永泽  

   

 先卫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